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法律服务网上采

购操作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集团公司法律服务对外采购工作，提高服务质量，降低采购成本，高效利用社会力量，提

升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工作能力和水平，制订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集团公司总部、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及所属单位法律服务对外网上采购工作。 

    上市公司或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其他控股公司，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可适用本规则。 

    境外法律服务不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法律服务网上采购”指集团公司总部、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及其所属单位因工作需

要，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的方式，运用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通过询价、比价、专家评审的方式选

择确定外聘律师事务所及服务价格的经营活动或工作事项。 

    第四条 集团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及其所属单位、上市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法律服务

对外采购，属以下情形之一的，应通过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实施网上采购： 

    （一）聘用常年法律顾问； 

    （二）费用支出在 1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或等值外汇）的法律服务对外采购； 

    （三）标的额在 10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或等值外汇）的诉讼或仲裁案件代理服务对外采购。 

    以上情形之外的法律服务对外采购，采购方式和采购渠道由集团公司总部各部门、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

及其所属单位自主决定，集团公司鼓励通过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网上采购各类法律服务。 

    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不得通过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网上采购法律服务； 

    紧急事项（指因时间紧迫来不及通过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网上采购的法律服务事项）或延续性法

律服务事项（指同一项法律事务，前期已确定合作律所，后续需律所进一步提供法律服务的事项）可不通

过网上采购，但须征得集团公司批准或同意。 

    第五条 集团公司各部门、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北化集团所属二级单位以本部门、本单位名义实施法

律服务网上采购。 

    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所属单位、上市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北化集团所属三级及以下单位可以本单位名

义独立实施法律服务网上采购，也可由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北化集团所属二级单位代为实施法律服务网上

采购。 

第二章    网络注册及操作员 

    第六条 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实行会员制。 

    集团公司各部门以集团公司名义登录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注册程序由物资集团统一办理，用户名和密码

由物资集团统一配置； 

    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北化集团所属二级单位应注册成为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会员； 

    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所属单位、上市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北化集团所属三级及以下单位，拟以本单位

名义独立实施法律服务网上采购的，应注册成为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会员； 

    已成为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会员的无需重复履行注册程序。 



    第七条 各部门、各单位通过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网上采购法律服务，在注册成为集团公司采购

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会员后，还需根据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补充确定至少一名法律服务网上采购操作员。 

    总部各部门的法律服务网上采购操作员一般由部门分管综合业务的处室员工担任。 

    各单位的法律服务网上采购操作员一般应由本单位法律顾问或法律事务工作人员担任。 

    第八条 提供法律服务的外聘律师事务所名录由集团公司总部、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北化集团所属二

级单位推荐产生，每两年更新一次。 

    律师事务所通过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对提供的法律服务进行报价、竞标，需履行注册手续成为集

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会员。 

    律师事务所在注册时应确保注册资料及自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如有弄虚作假现象，集团公司有权

取消其备选资格。 

第三章    询价 

    第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就某一事项对外采购法律服务应选择至少 3 家律所进行询价，备选律所应在电子

商务平台给定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法律服务外聘律师事务所名录》中选择。 

    确因工作需要，需在名录外另选其他律所的，应经集团公司法律事务主管部门同意后，补充增加律所名

录，同时该律所需在集团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履行注册程序，成为正式会员。 

    第十条 各部门、各单位询价时应按照网上格式要求发布询价公告，详细注明所需服务项目的名称、需

求单位、服务内容、报价方式、报价起止时间、保证金金额等事项，诉讼和仲裁事项还需注明标的额。 

    询价公告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 

    第十一条 询价公告分为公开和定向两种，公开询价公告面向全部备选律所，定向询价公告仅面向各单

位通过点选确定的备选律所。 

    第十二条 报价方式包括一次性出价、多次性出价两种，由各部门、各单位根据项目需要自行确定。一

次性出价，不允许律所报价后进行修改；多次性出价，允许律所在报价截止期前对报价进行多轮修改。 

    第十三条 各部门、各单位询价开始时间和截止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3 个工作日（遇节假日应调整顺延）。 

    第十四条 询价公告由各部门、各单位提交后，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将进行后台审核后自动发布，并将提

示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到备选律所注册时所提供的邮箱和手机。询价公告信息同时在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

平台首页公告栏中显现（公开询价公告，全部律所可见；定向询价，部分律所可见），以便查询。 

第四章    报价 

    第十五条 备选律所在收到询价提示信息后，可按注册时的登录名和密码、通过互联网登录集团公司采购

电子商务平台，查询询价公告，进入报价页面，按网上格式要求填写报价单，并在报价截止期前提出报价。 

    第十六条 复杂的法律服务项目，报价律所应提供较为详细的法律服务工作方案作为附件，以便专家评

审。 

    第十七条 律所可以选择单纯金额报价或报价方案报价，报价方案应尽可能体现不同情况下的具体报价

金额。 

    第十八条 报价确认后由网络系统自动发送回询价方。 

第五章    专家评审 

    第十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在收到备选律所报价资料后，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专家评审现阶段采用线下评审方式。 



    第二十条 评审专家数量由各部门、各单位根据法律服务项目情况自行确定，最低不少于 5 名。其中 60%

或以上的评审专家人员应从集团公司颁布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法律服务评审专家推荐名单》中选择

非本单位人员担任。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将备选律所的报价资料通过适当渠道全面完整地提供给各位专家进行评

审。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论证会、召集备选律所进行答疑。 

    第二十二条 专家评审应结合法律服务项目需求，综合考虑备选律所的法律资质、专业特点、实务业绩、

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社会信誉和影响，择优提出评审意见。 

    专家选择情况及专家意见应简要汇总上传至网络“专家遴选”及“上传评审意见”一栏，以备集团公司

检查、监督。 

第六章    成交公告 

    第二十三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根据专家意见公平、公正、合理确定中选律所。 

    第二十四条 成交律所的最终确定，由各单位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依据本单位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第二十五条 各部门、各单位在确定成交律所后，应通过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按照固定格式发布成交公告，

公告将由网络系统自动发送到参与报价的律所邮箱，同时在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首页显示相关信息。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通过适当渠道对未成交律所的落选原因给予解释和说明。 

第七章    考核监督 

    第二十七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集团公司将在法律事务年度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 

    （一）按照本规则第四条规定要求，应通过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对外采购法律服务，但未实施网

上采购，违规自行确定提供法律服务律所的； 

    （二）拆分法律服务项目，规避网上集中采购的； 

    （三）与备选律所串通或以不正当手段影响专家评审的； 

    （四）违规向备选律所透露其他律所报价情况的； 

    （五）未按本规则规定的程序、时间节点规范操作的； 

    （六）其他可能影响公开、公正法律服务采购情形的。 

    第二十八条 各子集团和直管单位对所属单位、上市公司及其他控股公司的违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北

化集团所属二级单位对其所属单位的违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通过网络询价选择确定法律服务律所后，各部门、各单位应与成交律所进一步细化洽谈合作

事宜，并签署正式合同。 

    正式合同签订后 15 日内应上传至集团公司采购电子商务平台，实现闭环管理。 

    第三十条 保证金及法律服务费用支付，暂按线下模式运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由集团公司法律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军品经营部、物资集团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